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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2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D_B0_E5_c67_292468.htm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京财综〔2007〕1311号 关于印发北京

市2007年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目录的通知 市属各单位，各区

县财政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: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

和监督，现发布北京市2007年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。并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一、为适应2007年

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要求，对部分收费编码及管理形式进行了

调整。调整的收费项目管理形式和编码自2008年1月1日起执

行。 二、各执收单位应严格执行收费目录规定的收费,按规定

实行收费公示，接受社会的监督。对于保留的收费,其中收费

项目和标准到期的应及时申报，经批准后方可收费。 三、调

整、取消项目的执收单位应到市、区县发展改革委办理《收

费许可证》变更手续，为做好2008年部门预算，及时到财政

部门办理收费项目和票据变更工作。 附件：1、北京市2007年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2、取消、不列为北京市行政事业

性收费项目表 二 ○ ○ 七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主题词：财政 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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